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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纪〔2020〕2号 

 

 

 

 

各二级党委、校属各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纪委委员和纪检监察专干联系校属单位工作

制度(试行)》经学校十届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十届党委第二次

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中共华中农业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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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进一步构建有形有效监督体系，从严从实加强学校纪检监察队

伍建设，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

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

制度。 

第二条  纪委委员和纪检监察专干在学校纪委领导下，密切联系

师生员工，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了解掌握联系单位全面从严治党情

况和政治生态情况，督促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强化政治监督、日

常监督和工作指导。 

第三条  纪委委员和纪检监察专干要坚持忠诚、干净、担当，坚

持高标准、严要求、做模范，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要求，自觉接受监督，

创新工作方法，勇于担当作为，充分发挥作用。 

第四条  工作内容 

（一）督促指导。督促指导联系单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巡视巡察整改要求，建立健

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制定全面从严治党年度工作安排，编制工作流

程和风险防控手册，开展理想信念、党规党纪、师德师风等廉政教育

活动。 

（二）监督检查。对联系单位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

学校重要决策、党风建设、遵守党纪法规、干部廉洁自律等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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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以及涉嫌违规违纪情况，并

提出意见建议。 

（三）了解情况。结合纪检监察工作重点、难点、热点和深层次

问题对联系单位开展调研访谈等活动，及时掌握政治生态、思想动态

及工作状态，为推动问题解决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四）队伍建设。协助做好联系单位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的教育

培训管理工作，着力加强纪检队伍履职能力建设。 

第五条  工作方式和要求 

（一）交流研讨。每学年向联系单位主要负责人通报纪检监察工

作或开展政治监督谈话不少于 1次，与联系单位分管纪检工作负责人、

纪检委员交流研究工作不少于 2次。 

（二）参加会议。每学年参加联系单位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领

导班子述职述廉会议、领导班子研究涉及党风廉政建设会议或教职工

大会等重要会议不少于 1次。 

（三）宣传培训。每学年面向联系单位师生开展政策宣讲、条规

解读、专题党课或组织召开党支部纪检委员座谈会、培训会等宣传培

训活动不少于 1次。 

（四）结对联系。结对联系 1 个教工党支部或 1 个学生党支部，

每学年参加所联系党支部开展的与党风廉政建设相关的组织生活不少

于 1次。 

（五）分析研判。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就联系单位党风廉政建设

相关问题和政治生态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研判，每学年向学校纪委专题

报告不少于 1次，重要问题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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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学校纪委办公室负责日常联系和统筹协调等工作。 

第七条  本制度由学校纪委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校纪委委员和纪检监察专干联系校属单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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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联系对象 联系人 

1 学校办公室（保密办公室） 廖济忠  余  斌 

2 党委组织部、党委统战部、机关与直属单位党委 廖济忠  冯永平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廖济忠 

4 纪委办公室、监察室、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李金发 

5 党委宣传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信息技术中心） 李金发 

6 公共管理学院 李金发 

7 园艺林学学院 余  斌  刘瑞欣 

8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生物医学与健康学院 冯永平  赵继刚 

9 校园建设与安全保卫部（基建处、保卫处） 张  越  郑学刚  

10 工学院 张  越  赵继刚 

11 
发展规划部（法治工作办公室、校友工作办公室、高等教育研究所）、

审计室 
彭  彬  刘朝晖 

12 理学院 彭  彬  刘瑞欣 

13 离退休工作部 龙健飞  王洪波 

14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龙健飞  赵继刚 

15 人力资源部、党委教师工作部（人才交流中心、教师发展中心）、工会 陈国顺  刘瑞欣 

16 经济管理学院 陈国顺  余顺华 

17 医院  胡守强  赵继刚 

18 外国语学院 胡守强  郑学刚 

19 本科生院（教务处、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武装部）、团委 王洪波 

20 国际合作与交流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王洪波 

21 资源与环境学院 王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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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联系对象 联系人 

22 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刘朝晖 

23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刘朝晖 

24 信息学院 刘朝晖 

25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教育培训学院、扶贫工作办公室及相关科研 

平台、实验室） 
邹  亚 

26 财务与资产管理部（采购与招标中心） 邹  亚 

27 文法学院 邹  亚 

28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院 郑学刚 

29 水产学院 郑学刚 

30 附属学校 郑学刚 

31 资产经营与后勤保障部（资产经营公司） 余顺华 

32 体育部 余顺华 

33 图书馆 余顺华 

 

 

 

 

 

 

中共华中农业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0 年 4月 20日印发 


